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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60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5_90_8C_c70_160288.htm 一、参加复试分数基本要求 A

线：英语不低于55分，综合能力不低于110分，总分不低

于185分。 B线：英语不低于50分，综合能力不低于100分，总

分不低于170分。达到B线的考生，至少满足以下两个要求之

一者，可以申请复试资格： （一）、本科毕业7年以上（含7

年），或大专毕业10年以上（含10年）。毕业年限计算的截

止日期为2007年9月1日，以考生报名时提供的资料为准。 （

二）、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同济大

学MBA复试资格审查小组审查批准，可以取得复试资格： 

（1）从事管理工作三年以上且业绩突出者，请提交业绩报告

和主管机构的推荐信； （2）获省市级以上奖励者，请提交

奖励证书（奖状）复印件； （3）本人创业且公司拥有一定

规模者，请提交公司相关证明文件（公司股东证明、营业执

照复印件及公司最近一年的年审报表）。 二、复试资格申请

及查询来源：www.examda.com MBA联考成绩达到A线的考生

直接取得复试资格；同济大学MBA复试资格审查小组根据考

生报名时提供的材料审核，对符合B线要求（一）的考生直接

给予复试资格。考生可以于2007年3月23日（周五）登录同济

大学研究生院网站或同济大学MBA网站查询复试资格。 符

合B线要求（二）的考生请于2007年3月24日（周六）17：00前

亲自将书面申请材料（包括《复试资格申请表》【网站链接

：http://www.tongjimba.com/mba/_MBA/Documents/同济大

学2007年秋季MBA复试资格申请表.doc】及相关证明材料）



递交至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MBA教学管理中心（地址：

上海市赤峰路50号云通楼412，联系电话021-65982618），或

传真至021－65980310或65981931。如以传真的方式提交，考

生须致电MBA教学管理中心确认，复试时将证明材料原件交

同济大学研究生院专业学位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审查。申请者

是否取得复试资格，将于3月27日（周二）下午公布，届时请

上网查询。 三、复试安排 上海复试时间定于2007年3月29日

和3月30日，外地教学点考生的复试时间定于2007年3月31日

和4月1日，具体情况请登录同济大学MBA网站查询。 四、复

试时需要提供的材料来源：www.examda.com 具有复试资格的

考生，请根据以下清单准备资格审查材料，并于复试当天现

场提交。 1、《同济大学MBA复试考生信息表》【网站链接

：http://www.tongjimba.com/mba/_MBA/Documents/同济大

学MBA复试考生信息表.xls，请考生下载表格填写，并粘贴个

人免冠照片】。 2、身份证原件 3、本科或专科成绩单复印件

（复印件必须加盖档案管理单位或毕业院校公章）。 4、其

他证明/证书/成绩单复印件（如CET

、TOEFL/GMAT/GRE/IELTS、荣誉、资质等）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